
考試院第14屆第51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12月18日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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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11105955]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張筱筠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50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第49次會議，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115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經決議：「1.照案通過，請呂委員秋慧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8日呈請特派，另於同年月5日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bookmark: _Hlk216351382]三、書面報告
[bookmark: _Hlk215562533]本院銓敘處案陳總統民國114年12月10日令修正（制定）公布內政部組織法第5條及第7條條文、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等二案。
    決定：洽悉。
四、銓敘部業務報告：114年度瑞典公部門友善職場環境措施考察報告
  呂委員秋慧：1.首先高度肯定本次考察瑞典公部門友善職場環境措施的整體表現，特別讚許報告內容流暢、結構清晰，成功避免過往出國考察報告常見翻譯生澀問題，有助於政策借鏡，顯示考察團專業與用心。2.瑞典公部門友善職場制度具有三大特色：一是勞資雙方以集體協商決定薪資與勞動條件，政府僅提供法律框架而不直接介入；二是以完善且周延的法制為基礎，包括反歧視法、工作環境法、工作時間法、育兒假法及年假法等制度，尤其育兒假制度內容完整且具高度彈性，令人印象深刻；三是公私部門協商處理模式一致，避免互相牽制且有利政策推動。3.肯定報告提供瑞典與我國公部門職場友善措施之比較，有助政策反思，提醒即便瑞典福利措施完善，其生育率仍持續下降，顯示提升生育率涉及多重結構因素，制度設計仍須審慎評估。4.最後注意到瑞典設有「照顧親近者假」這項家庭友善措施，日前國內參訪地方政府曾有放寬留職停薪照顧旁系血親之提案，建議部可評估於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適度放寬照顧對象範圍，採取彈性設計賦予機關裁量空間，以回應實務上照顧旁系親屬或親近者的實際需求，逐步完善我國公部門友善職場措施。
[bookmark: _Hlk216793594]    鄧委員家基：1.非常棒的報告，敬佩院部同仁在緊湊行程且經費有限下，進行了一場成功的考察，期許未來院部會增加類此合作交流、經驗共享，提升整體默契與士氣。2.感謝報告同仁，讓我們不出門，也能知道瑞典的制度，尤其瞭解如何善待公務人員。從報告中可知，瑞典工會的影響力很強，而政府的透明度也很高，應該是友善職場的關鍵基礎。瑞典的友善職場文化，應建構在普及型社會福利及勞資協商機制；基此，瑞典模式最值得仿效的應該是協商機制，讓公務人員意見有反映的管道及被傾聽的機會。瑞典也將公務人員納入集體協商體系，促成具備類似私部門的一般協商地位，而公部門也具有爭議權（罷工權），然相對於我國限制組織工會，也許有探討的空間，否則應放寬「得協商事項」，讓公務人員權益能得到保障。政府更應主動檢視勞動條件、薪資等，以符合市場與經濟的發展趨勢。3.瑞典友善職場已形成文化(似已內化到公務人員體系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已經形成一種文明，且呈現在文官體系的行為模式)，對比近期「公務人員保障法」的修正，針對職場霸凌單一議題的法制強化，以及「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聚焦在職場安全與健康防護機制，應該是友善職場的起手式，未來仍應持續帶動整體環境的友善文化。4.當下，公務職場環境正處於轉型期，穩定性下降，壓力與不滿上升。雖然法制上已在調整，但跟上時代的腳步，仍有很大的空間，體制文化與管理方式需要檢討，以確保公務人員健康與尊嚴的工作環境，其中公務職場核心問題，包括人力不足、工時過長、陞遷受限、業務激增、考績、加班費爭議等，制度若無法改善，應思考開放公務人員組織工會，並建立與長官對等的溝通管道，促使各機關檢視組織文化與管理制度。5.整體而言，友善職場應不只是規定，見賢思齊，似可將推動友善職場，內化成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成為勞雇雙方共同努力的目標。此外，報告中提及的「工作環境法」，國內尚缺；彈性工作政策，亦尚在啟蒙階段，如透過這次報告成立小組深入探討，應有很大的成效。總之，國家要肯定公務人員的身分與貢獻，尊重其專業與辛勞，善待公務人員是基本，公部門友善職場環境的建立是入門，這部分要持續努力。
    王委員秀紅：1.對本次瑞典公部門友善職場環境考察之議題設定、成員組成及成果表現予以高度肯定，透過有系統地考察國際經驗，有助於我國持續精進友善職場與友善生養政策。2.北歐高度福利制度係建立在高賦稅基礎之上，在政策設計時須兼顧財政資源與制度衡平，不同國情制度宜借鏡而非全面複製，我國少子女化及生育率長期偏低問題，乃多元社會因素交織所致，政府政策雖難以立竿見影，仍須持續努力，尤其在家庭支持系統弱化的情況下，更應強化社會支持與安全網絡。3.在制度精進層面，建議可持續研議彈性工時、部分工時及遠距工作等措施，並透過試辦方式，搭配資安與管理措施逐步推展，協助公務人員兼顧工作與家庭，營造更具彈性與安全的職場環境。4.最後，以瑞典所強調的職場安全與彈性並重理念，連結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CSW)長期倡議的工作與家庭平衡目標，本次考察成果確有助我國在既有基礎上，穩健推動更具包容性與永續性的友善職場政策。
[bookmark: x__Hlk216955563]    黃委員東益：1.個人5、6年前曾應瑞典地方政府與區域協會(SALAR)邀請參加研討會，該協會除係地方政府的聯合會外，對於全球的民主推動也多有著力，因此本報告提及該協會倍感親切。另高度肯定考察團成員，在密集的行程安排中，須克服時差進行考察活動，相當不易。此外，本報告考量我國國情提出心得與建議，未流於過度理想化，深表認同。2.瑞典社會福利支持育兒政策，惟在高度福利及普及化家庭友善措施之下，尚無法有效提升生育率，與我國生育率逐年降低之情形相呼應。3.建議持續改善公部門友善職場措施，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進入政府服務。4.報告提及，推動遠距工作措施，有賴於安全且高效的數位基礎建設、嚴格的資安規範以及績效導向的考核機制等相關配套措施，可作為未來參考的依據。同時，如何由工時管理轉向成果導向之績效評估模式，亦應持續關注。5.瑞典友善職場育兒措施，值得參考，惟瑞典模式體制與我國不同，主要強調統合主義、集體協商與社會連帶。育兒措施方面，採取去家庭化概念，將兒童照顧視為社會共同責任，並推動性別平等友善，鼓勵男性申請育兒假。整體而言，其制度重視工作生活衡平、社會連帶與互信深層文化，都是未來可以學習的方向。6.瑞典社會福利措施完善，確實值得借鏡，但其係建立於較高稅收的基礎上，相關經費來源仍須審慎評估。未來若有機會再到北歐國家考察或交流，可進一步瞭解其稅制運作及稅收如何投入社會福利，並與我國進行比較，作為政策精進之參考。 
    邱委員文彥：1.鼓勵同仁自行提出研究議題並組團出國考察，本報告是很好的範例，應予肯定。2.北歐國家社會福利完善，其中育兒假、遠距工作等友善職場措施，均值得參考。報告提及遠距工作，目前臺灣面臨偏鄉或高齡居民的挑戰，聯想到內政部國土規劃從過往以都市為重心，逐漸轉向鄉村地區規劃，已為政策方向。因此，國土規劃與人力資源應由六都帶頭推動全國各區均衡發展，並考量偏鄉地區、高齡化服務等情形，持續關注其社會福利或相關規劃。3.建議未來院部會出國考察內容，應考量連結國家基本政策，包括少子女化、氣候變遷等重大議題，以供未來政策規劃之參考。4.瑞典模式下的集體協商機制，包含中央、地方及個人層級，協商代表性如何?相關運作模式及作業綱領各為何?應有待進一步研究。5.報告鼓勵採用站立式辦公桌，俾有助減少久坐對健康的影響，建議同仁亦可每日吊單槓，以維護身體健康。
    施部長能傑、劉秘書長建忻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銓敘部參考。
五、臨時報告
(一)本院人事室案陳本院114年12月與雲林縣政府及該縣元長鄉公所舉辦考試委員考銓保訓業務座談會報告一案。
  決定：准予核備。
(二)考選部函擬增列115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需用名額202人，請核定一案。
  決定：准予增列。
(三)施部長能傑口頭報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修正公布後，後續重行審定相關作業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bookmark: _Hlk216958362]貳、討論事項
    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一案，請討論。
  呂委員秋慧：為避免修正條文第12條之1第3項，有關因育嬰留停辦理另考得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任用資格年資之追溯適用產生誤解，建議部通函時，敘明該項之適用範圍並舉例說明，以資明確。
  鄧委員家基：建議檢討修正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4條之規定「……考績年度內具有下列特殊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得評列甲等……」，將其中「始得評列甲等」，修訂為「應予評列甲等」，建立規則明確之考績法制，透過明確的規則，讓公務人員知道怎麼做，才能獲得甲等，避免主管主觀的好惡影響，也明確主管的權力限制，考績等次評列要件，清楚條列，才能確保公務人員考績法的宗旨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保障公務人員的權益，激勵公務人員的士氣。
  施部長能傑、劉秘書長建忻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
  決議：照部擬、本院法規委員會及銓敘處意見修正通過。

參、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第4次增聘口試委員40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考試及114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解除聘用口試委員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考試及114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第6次增聘口試委員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解除聘用口試委員2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五、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第9次增聘口試委員3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六、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解除聘用口試委員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七、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第4次增聘口試委員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八、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5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典試委員、增聘閱卷委員18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bookmark: _Hlk216964769]院長講話：
    再過兩天，就是第14屆就職滿週年的日子。回想這一年來，院部會緊鑼密鼓，完成許多法規制度的修訂，包括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和公務人員考績法的修正；還有身心調適假、新進人員給假3天、放寬育孫留停、修正公務人員激勵辦法、放寬指名商調限制；也調高中央及地方機關近4,000個職務的職等；更成立了測驗研究中心，修正公務人員考試增列需用名額處理要點。在一年內推動這麼多制度改革，雖然很辛苦，但也因此得到很多公務同仁正面的回饋，讓一切都值得。無論是友善的照顧、權益的保障、或者職等與所得的提升，只要讓公務同仁有感，就表示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都是團隊的努力，所以藉這個機會，我要向在座的各位表示感謝，也希望秘書長、劉部長、施部長和蔡主委，能對同仁轉達我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另外在上星期，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的修正，引起社會很大的爭議和討論。回想我在擔任銓敘部長的時候，親身參與了年金改革，這件事很不討好，但為了世代正義與基金永續，又非做不可。但如今，年金改革在我院長任內，卻被修法踩下煞車，所以我有責任，在今天院會表達看法，留下正式的紀錄。當初如果沒有年金改革，退撫基金就會在距今6年後的120年用罄，來到懸崖邊上；但也幸好有年改，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年改節省經費完全挹注回基金，沒有挪作他用，才讓基金淨值能有今天1.1兆的規模，挽救了這個危機。年改的目標，就是要減輕未來世代的財務重擔，也確保基金至少維持一個世代不用罄。這絕對不是對公務同仁的貶抑或輕視，而是由政府雇主、退休人員和現職人員，共同來搶救這個攸關大家權益福祉的機制，以避免更大的危機。畢竟，基金不足額提撥的制度性缺失，長達數十年，累積了近3兆的潛藏債務，這不但不永續，更是在「透支未來」，如果沒有承擔改革的勇氣，「世代正義」就只是一句口號。
    憲法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事項，明定為考試院的憲法職權。這次修法，並非考試院憲法主管機關的提案；而且在審議過程的每一個階段，考試院和銓敘部也根據精算報告，以詳盡的說帖，提出各個面向的專業評估意見，明確表達反對停止調降所得替代率的立場，並且籲請國會能重視退撫基金不永續、未來世代沈重財務負擔的問題，不要貿然修法。但非常遺憾，這些專業意見並沒有被國會嚴肅看待，仍然堅持修法，讓已經有用罄風險的基金，壽命再減損4年，無論退休人員或現職人員，都因此暴露在更高的風險中。考試院的憲法職權，就是維繫退撫制度的永續、讓不同世代公務同仁都能得到退休經濟保障；但這項憲法職權，在修法過程中沒有被尊重，修法後也更加難以履行。這次修法也會讓參與退撫新制的年輕公務人員，承擔比年長者更大的風險，甚至因為基金財務危機的擴大，導致未來可能必須做制度調整，使較晚退休的現職人員蒙受差別對待，這也有不符憲法平等原則的疑慮。其實，釋字第781號至第783號解釋，都肯認年金改革有效提升退撫基金財務永續性，屬於重大公益。但這次修法的效果，讓基金加速枯竭，這明顯違背了公益原則。
如果跨出考試院的職權，從國家整體的角度來檢視這次的修法，因為修法會讓年改節省帶來的挹注款減少，導致基金未來數十年的收入下降，造成高達3,600億的財務缺口，也沒有指定彌補資金的來源。這不但與憲法第70條的核心精神有違，也違反財政紀律法、預算法和財政收支劃分法的相關規定，勢必會造成違憲爭議。這些公教退撫修法所新增的財政責任，如果要轉嫁給全體納稅人來負擔，這也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的疑慮。因為全體國民都是國家主人，國家的進步繁榮來自所有國民的貢獻，所以政府對各職業別國民的照顧和福祉，也不應該因為制度的不同，而有重大的差異、失去比例原則。
    今天語重心長說了這麼多，並不只是個人的感慨，而是職責所在。考試院是憲法機關，權力分立是憲政架構的基石；針對本院的憲法職掌，我們有義務說出事實，讓社會充分理解年改踩煞車，所帶來對國家整體的不利影響。我們的一貫立場就是：在潛藏債務還沒有解決方案之前，不應該再擴大財務缺口。我們誠摯希望，年金制度能夠被理性討論，讓制度可長可久，也讓不同世代為政府服務的同仁，都得到公平、永續的照顧。最後，再次謝謝大家一年來的辛苦，為了所有公務同仁的福祉，我們要繼續打拼。今天是今年的最後一次院會，祝福未來一年大家都能平安順利，謝謝。
散會：上午11時25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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